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2025-2035年）草案解读
一、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多规合一”改革，进一步完善“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传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 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内自然资字〔2023〕227 号）等文件的要求，大雁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该规划是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的法定空间发展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二、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草案）》由规划总则、单元层面规划、实施层面规划、实施保障四部分组成。
（一）第一部分“总则”。贯彻落实旗、镇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各项要求，推进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高质量发展，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第二部分“单元层面规划”。
一是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发展目标和传导要求，确定单元层面落实的底线约束、规划指标、功能布局、设施配置等内容。
二是根据区位条件、建设现状、资源禀赋等特征，明确城镇性质与功能定位。
三是确定镇区空间结构，形成“一主轴三辅轴，一中心三节点” 的空间结构，优化用地布局方案。
四是完善镇区建设，构建社区生活圈，配置各级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道路网络与交通设施；明确市政设施建设要求；落实和提升防灾减灾设施。
五是明确城市设计目标，确定天际线、景观视廊、重要公共空间等管控内容。
（三）第三部分“实施层面规划”。
一是确定各地块的控制指标与管控内容。二是确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安全设施建设要求。三是优化道路交通管控要求。
（四）第四部分“实施保障”。
[bookmark: _GoBack]一是加强组织保障，二是制定实施计划，三是完善政策配套，四是做好监督评估。
